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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高級運轉員 測驗試題  

課目：放射性物料管理法規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答案四選一，答錯不倒扣，共 40 分) 

1. （1）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經營者，應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有關

運轉、輻射防護、環境輻射監測、異常或緊急事件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指定之報告，若未按時製作、定期提出相關紀錄、

報告或其內容記載不實，處罰為何？(1)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2)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 (3)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4)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2. （4） 下列有關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的定義，何者敘述不正確？(1) 

最終處置：指放射性廢棄物之永久隔離處置 (2)除役：指放

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永久停止運轉或使用後，為使該設施及

其土地資源能再度供開發利用，所採取之各項措施 (3)監

管：指最終處置設施封閉後，執行之維修、管理、環境輻射

監測及防止外界侵擾等必要措施 (4)核子原料：指能由原子

核分裂之自續連鎖反應而產生能量之物料及其他經主管機

關指定之物料。 

3. （2）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指具有輻射防護與廢棄物貯存功

能、廢棄物吊卸設備及輻射監測系統，且供存放重量大於 A

公斤、活度大於 B 貝克，備供最終處置放射性廢棄物之廠

房或場所，前述 A及 B分別為何？(1)一千、三百七十億 (2)

三千、三百七十億 (3)一千、三百七十萬 (4)三千、三百七

十萬。 

4. （1）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運轉人員之訓練，不能由下列何者為

之？(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主管機關核准之放射性廢棄

物處理、貯存、最終處置設施經營者 (3)政府立案從事訓練



2 

 

業務之機構 (4)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 

5. （1）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之申請興建者，應於場址所在地區辦

理公開說明會，並於說明會後 A 日內作成紀錄，彙整意見

及參採情形函送主管機關，同時公開於申請者之網站至少 B

年，前述 A及 B分別為何？(1)60、3 (2)60、6 (3)90、3 (4)90、

6。 

6. （1） 依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理規則之規定，裝

有放射性廢棄物的盛裝容器，其表面非固著性污染限值，阿

伐核種平均每平方公分之污染值不得超過多少？(1)0.4貝克 

(2)4貝克 (3)0.5貝克 (4)5貝克。 

7. （4）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運轉人員發生下列何種情事，主管機

關得廢止其認可證書？(1)認可證書逾有效期限 (2)毀損認

可證書 (3)運轉人員離職 (4)棄置放射性廢棄物。 

8. （3）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應採多重障壁設計，多重障壁組

合不包括以下何者？(1)盛裝容器 (2)緩衝與回填材料 (3)水

池或溝渠 (4)廢棄物固化體。 

9. （3） 低放處置設施與安全相關系統及組件之設計，應符合之規定

下列何者錯誤？(1)可進行檢查、維護及測試 (2)具有相互替

代性或備份 (3)具有負壓設計防止輻射外洩 (4)防範可預期

之天然災害。 

10. （3） 放射性廢棄物依輻射劑量評估，一年內所造成個人之有效劑

量不超過 A 毫西弗，且集體劑量不超過 B 人西弗者，經提

出輻射劑量評估報告及外釋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

得外釋，前述 A 及 B 分別為何？(1)0.25、10 (2)0.25、1 

(3)0.01、1 (4)0.01、10。 

11. （2） 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行細則，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經營

者，向主管機關提出報告之期限規定，何者正確？(1)當季

季底前提出環境輻射監測季報 (2)當年結束後三個月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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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運轉年報 (3)當月月底前提出每月之放射性廢棄物處理

量、產生量或貯存量等報告 (4)以上皆是。 

12. （1） 下列有關放射性物料管理法規之敘述，何者正確？(1)施行

細則為規定法規之施行事項或就法規另做補充解釋者 (2)

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為法律，92 年 12 月 25 日由總統公布施

行 (3)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是行政

規則 (4)放射性物料管理法之立法宗旨，訂於附則章為管理

放射性物質，防止放射性危害，確保民眾安全。 

13. （4） 低放射性廢棄物經均勻固化後，溶出指數應大於(1) 3 (2) 4 

(3) 5 (4) 6。 

14. （2） 依申請設置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導則，申

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建造執照時，下列何者不屬於安

全分析報告中應包括之安全評估項目？(1)構造安全評估 

(2)投資可行性評估 (3)預期之意外事件評估 (4)輻射安全評

估。 

15. （4） 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對規避、妨礙或拒絕核安會之檢查，

下列罰則敘述何者錯誤？(1)可處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鍰 (2)處以罰鍰外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3)處以罰鍰外並

得強制檢查 (4)得令其全部或一部停止興建、運轉或廢止其

執照。 

16. （1） 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理規則，高完

整性容器之定義，係指至少可維持多少年之結構完整，並阻

絕放射性核種外釋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1)三百年 

(2)二百年 (3)一百年 (4)五十年。 

17. （2） 下列何者不是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運轉執照換發申請

案，送主管機關審查應檢附之文件？(1)最新版之安全分析

報告 (2)試運轉報告 (3)換照安全評估報告 (4)申請書。 

18. （4） 下列何者不屬於放射性廢棄物？(1)備供最終處置之用過核

子燃料 (2)用過核子燃料再處理所產生之萃取殘餘物 (3)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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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射性或受放射性物質污染之廢棄物 (4)鈾礦物、釷礦物

或鈾釷混合之礦物。 

19. （3） 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設計，亦須符合放射性廢棄物貯

存設施之設計，下列哪一項要求並非規範高放射性廢棄物貯

存設施？(1)具有輻射監測設備 (2)核子保防作業之要求 (3)

負壓設計 (4)核子保安作業之要求。 

20. （1） 下列何者不是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之廢棄物接收

規定？(1)自由水之體積不得超過總體積百分之五 (2)在常

溫常壓下不致引起爆炸 (3)具耐火性 (4)不得含有毒性、腐

蝕性及感染性之物質。 

 

二、簡答題：(每題 10 分，共 20 分) 

1. 申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運轉執照者，應先檢附試運轉計

畫，報經主管機關核准進行試運轉。請說明申請者在完成試運

轉後，應檢附哪些資料，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運轉執照？ 

參考答案： 

一、申請書。 

二、最新版之安全分析報告。 

三、設施運轉技術規範。 

四、試運轉報告。 

五、意外事件應變計畫。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 

 

2.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或最終處置設施在興建或運轉期間，

其設計修改或設備變更，涉及重要安全事項時，非經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不得為之。請說明重要安全事項包含哪些項目？ 

參考答案： 

依據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第 19 條，準用第 12 條之規定。所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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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全事項如下： 

一、運轉技術規範之修改。 

二、安全分析報告中未涵蓋之新增安全問題。 

三、安全有關設備之變更，且須修改安全分析報告，並經評估

後有降低原設計標準之虞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三、申論題：(每題 20 分，共 40 分) 

1. 如果你是一座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負責人員，該設施運轉

執照效期即將到期，且不再使用，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規定，

其經營者應擬訂除役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請詳述

該除役計畫應載明事項有哪些？除役後之設施場址輻射劑量規

範為何？除役完成後的應辦事項為何？ 

參考答案： 

一、除役計畫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 設施綜合概述。 

(二) 除役目標及工作時程。 

(三) 除污方式及放射性廢棄物減量措施。 

(四) 除役廢棄物之類別、特性、數量、處理、運送及貯存。 

(五) 輻射劑量評估及輻射防護措施。 

(六) 環境輻射監測。 

(七) 人員訓練。 

(八) 廠房或土地再利用規劃。 

(九) 品質保證方案。 

(十) 意外事件應變方案。 

(十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二、除役後之設施場址輻射劑量，其對一般人造成之個人年有

效劑量，不得超過○．二五毫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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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營者應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實施

除役計畫完成後六個月內，檢附除役完成報告，報請主管

機關檢查並核准後，解除除役管制。 

 

2. 假設經營者某甲營運一低放射性廢棄物焚化設施，其運轉執照

將於民國119年8月到期，為使設施繼續運轉，於117年8月前提

出執照換發申請。試論某甲執照換照申請是否合乎規定？其原

因為何？又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及其施行細則，換照之核准要

件為何？換照安全評估報告應載明之事項為何？ 

參考答案： 

一、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第 18 條第 2 項，運轉執照期滿需繼

續運轉者，應於期限屆滿二年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

照，甲君之運轉執照換發申請符合上開規定。 

二、低放射性廢棄物焚化設施換照申請之要件依放射性物料管

理法第 17、18 條規定，與建造執照核照要件相同： 

(一) 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第 18條： 

(1)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或最終處置設施興建完成

後，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並發給運轉執照，不得正

式運轉。 

(2) 前項執照之有效期間，由主管機關定之；期滿需繼

續運轉者，應於期限屆滿二年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照者，不得繼續運轉。 

(3) 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準用前條第一項之規定。 

(二) 故換照要件係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第 17條第 1項各款

如下： 

(1) 符合相關國際公約之規定。 

(2) 設備及設施足以保障公眾之健康及安全。 

(3) 對環境生態之影響合於相關法令規定。 

(4) 申請人之技術與管理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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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之經營。 

三、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行細則第 10條規定，換照安全評估

報告，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 歷年營運狀況及異常事件統計分析。 

(二) 最近十年放射性物質外釋及環境輻射監測之統計分

析。 

(三) 最近十年工作人員及設施周圍民眾輻射劑量之統計分

析。 

(四) 設施設備更換及改善狀況。 

(五) 安全系統功能評估。 

(六) 設施再運轉年限評估。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